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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客车设计侵权案例的外观专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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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工业设计与外观专利的关系出发，针对典型客车外观设计侵权案例进行分析，以工业设计的专业角度切入

研究，使用设计形态学和产品语义学分析方法，从客车外观设计的特征曲线和特征曲面进行提取和判断。基于此案

例分析，从“企业外观专利战略”和“政府专利部门建设”两方面提出我国外观专利保护与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外观设计专利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1）08-00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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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industrial design and design patents,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infringement cases of bus design, based on the aspect of industrial design subject, using the method of design morphology

and product semantics, extraction and judgmen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surface features of bus design was

made. Based on case study, it made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 from the aspect of "design patent in the corporate strategic

system"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of the government patent department", present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paten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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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形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已

逐渐转变为以“无形知识产权”竞争为主体的“知识经

济”时代。知识产权是智力劳动的创造性成果，属于

无形财产权

[1]

。外观设计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三大保

护客体之一，如何解决其保护与发展问题，体现工业

设计的创新价值，就成为当务之急。

1 工业设计与外观专利

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认为：“工业品外观设

计属于美学领域，装饰或美学的外表必须对视觉具有

吸引力”。我国专利法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

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

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2]

”。

产品外观设计是聚合高度艺术创意的人类智慧成果，

是产品和消费者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利用产品外观

的创意设计，往往可以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国专

利法经过多次修订，对外观设计的保护逐步提升，但

针对国内快速发展的工业设计现状，现有的保护力度

依然不够。具体表现为：虽然授权数量逐年快速上

升，并处于世界前列，但从申请质量上来看，存在着很

多粗制滥造的专利。从申请类别来看，汽车类、电器

等产品类别所占比例不高。

2 中国入世后“客车侵权第一案”案例分析

有关数据表明，外资企业非常重视在我国申请外

观专利，由于国内部分企业对于外观专利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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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使其参与市场竞争时处于被动地位。据报道，

国内多家车企多次遭到外企的外观专利诉讼。笔者

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尼欧普兰诉中大案件”，从工业设

计角度分析外观设计侵权与保护问题。

2.1 背景概述

2006年，我国江苏中大集团遭到德国尼欧普兰公

司的外观专利诉讼，最终法官判定中大“A9客车”侵犯

德国尼欧普兰公司“欧洲星航线客车”的外观专利，并

处以2 116万人民币的巨额罚金。

2.2 从工业设计角度的分析

“欧洲星航线客车”是德国尼欧普兰公司的高端

旗舰车型，整体外观设计刚柔相济、边界分明，从各个

角度观察均富有速度感与流线感，全景天窗设计理念

使得乘客获得极佳的观景视野。该车车长 12.9 m，载

客 42人，售价 360万人民币，于 2005年 8月获得中国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并在2005年10月获得“欧洲年度

客车大奖”，见图1。

从工业设计角度来看，客车设计属于大型交通工

具设计范畴，其设计形态重点在前脸设计造型、侧面曲

线分割、尾部设计造型以及前后大灯设计，符合产品设

计形态学的点、线、面、体的构成关系。分析的样本车

辆有3个：分别为1“欧洲星航线”客车，2中大A9客车

（被判侵权06款），3中大A9客车（2010新款），以下分

别简称为客车1、客车2和客车3。笔者将此3辆车分别

从正面透视图等多角度列表进行对比，结果见图2。

我国专利法对于外观专利侵权的认定，是从“整

体角度”来进行观察和判定，比较的重点是独创的富

有美感的“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位”。由于客车设计

较为复杂，影响车身造型的重要细节较多。所以本文

从造型语义学出发，将构成客车造型识别的主要元素

归纳为“特征曲线”和“特征曲面”两部分。从“特征曲

线”角度分析提炼3款客车的侧面造型特征曲线，发现

车身玻璃的轮廓分割曲线是影响客车特征曲线的最

主要因素。经过仔细分析和对比，虽然三车的侧面均

为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体斜面造型，但是客车 1和客

车 2的侧面特征曲线整体相似，都由相似的 3个闭合

曲线部分构成，而客车 3的侧面特征由 2个闭合曲线

构成，与前两车有明显不同，见图3。

从“特征曲面”角度分析：分别提取各车“正面特

征曲面”和“尾部特征曲面”。经过仔细分析和对比得

出：在正面特征曲面方面，客车1和客车2的特征曲面

整体相似，而客车 3前挡风玻璃曲面和侧面玻璃为葫

图1 尼欧普兰公司客车概念草图

Fig.1 Design sketch of NEOPLAN

图2 多视角对比分析

Fig.2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ulti-angle

芦状贯穿形态造型，与前两车有所不同。在尾部特征

曲面方面，客车 1和客车 2的后挡风玻璃都为倒置梯

形形态，而客车 3的后挡风玻璃曲面形态为倒置凹形

形态，与前两车有明显区别，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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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例思考

由以上分析得出，客车 2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借鉴

了客车1的设计风格，虽然融入了局部的设计改进，但

是未能摆脱客车 1特征曲线和特征曲面的“专利限制

雷区”。客车3在客车2的基础上，对于客车前挡风玻

璃等重点特征曲线进行“局部创新设计”，使得整体设

计与客车 1不相近似。笔者认为，国内车企要从源头

进行设计创新，加大对于工业设计的投入力度，才能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避免遭到外企的外

观专利诉讼和打压。

3 从工业设计角度来看外观专利的发展思路

基于中德客车外观设计诉讼案例的分析，针对我

国外观专利的保护与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3.1 企业方面需建立产品外观专利战略体系

企业是外观专利申请的主力军，切实推动企业建

立外观专利战略，有助于提高企业设计创新力。企业

实施外观专利战略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建立企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中心”，将工

业设计研发和外观专利申请结合起来。在产品研发

前期，先进行“外观专利查新”等调研，编制“外观专

利地图”，了解目前外观专利的分布情报。在设计构

思之初，让设计师全面查阅相关外观专利资料，不仅

拓宽设计思路，而且也有效地避免侵犯现有外观专

利权。

其次，建立企业的产品识别系统

[3]

，使企业的产品

形成独特的“DNA基因”，有效提升消费者对于产品的

识别度。产品识别系统中的“特征造型”，是引起消费

者购买欲的重要美学因素。通过定期更新独创性的

“特征造型系统”，防止他人“模仿局部而非整体”的抄

袭行为。

3.2 政府专利部门需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1）完善外观专利侵权认定的科学方法。对于外

观设计是否侵权的判定不能仅依靠消费者的判定。

法律中的“一般消费者”是抽象的法律虚拟，在现实

主要依靠法官主观经验的感性判断，对于界定是否

侵权“不相同和不相近似”的比对条件较为模糊。笔

者建议引入“设计专业审查员队伍”，将有效提高外

观设计侵权审判水平，减轻法院审定工作难度和强

度。在审判过程中，还应引入眼动仪等科学仪器，通

过统计学和数学分析，用数据使判定结果更加科学

公正。

2）建立外观专利三维模型数据系统。目前外观

专利检索采用基于图像的要素检索

[4]

。工业设计是三

维形态艺术，很多复杂造型细节必须通过多角度观察

才能确定。笔者认为引入三维数字模型将是解决方

案。具体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应提交产品三维数字模

型，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和相应搜索平台。

3）将产品的界面设计纳入保护范围。界面是连

接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重要信息渠道

[5]

。日本的《艺

匠法》已对产品界面进行保护，但我国专利法并没有

开始保护界面设计。笔者建议加大外观专利的保护

范围，对汽车导航设备、手机等信息设备的界面设计

单独进行保护。

4）制定单独的外观专利法。建议我国对外观专

利单独立法保护

[6]

，建议对外观专利实行“实质审查”，

提高对外观专利“创新性”的授权要求

[7]

，鼓励高质量

的设计创新，避免“垃圾专利”的泛滥。

图3 侧面特征曲线提取

Fig.3 The side characteristic curve extraction

图4 正面透视图和尾部透视图的特征曲面提取

Fig.4 The characteristics surface extraction of positive and tai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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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外观设计专利将承担保护工业

设计创新的关键作用。在我国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的背景下，需加强企业设计部门、政府专利机构、高校

设计院系等各部门的交流与对话。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设计”的跨越，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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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空间形态采用了具象和联想的表达方式，形似麻布

袋收口的瓶口实空间形态，让消费者触景生情，联想

到酒鬼扎酒袋背酒的情景，传达了酒鬼酒的酒文化语

意。同时，酒鬼酒包装开创了酒包装的新形式，它也

是一种设计文化。

3.5 把握实用性与装饰性关系

实用性与装饰性一直是包装空间形态语言表达

的重要内容。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包

装空间形态语言表达应把握实用性与装饰性的关系

问题，如果包装空间形态语言只顾实用语意（商品保

护、便利、容纳等功能语意）的表达，将会导致包装因

其丑陋的外观而卖不出去的后果；如果包装空间形态

语言只顾装饰语意的表达，就会导致包装形式与内容

不符，难以准确传达商品内涵、文化、包装功能等语言

涵义

[7]

。

3.6 与时代同步

包装空间形态语言表达应与时俱进，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从原始社会、奴

录社会、封建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每个时代对包

装的要求都不一样，因此，包装空间形态语言的诉求

也就不同。原始社会的包装空间形态语言更多的是

注重容纳和保护功能语意的表达，往后因为商品经济

的兴起，慢慢转为以审美和促销功能语意表达为主。

到了现代社会，因为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保护和以人

为本的社会环境关系，包装空间形态语言表达变得越

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心理诉求。到了信息时代，有

些商品包装空间形态与功能的关系越来越弱，形式不

一定服从于功能，功能也不再制约于形式，这时包装

空间形态语言传达的是一种符号，如近年兴起的电子

红包，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包，而是一种虚拟的红

包的符号象征

[8]

。

4 结语

研究包装空间形态的语言可以促进包装空间形

态的语言表达能力，满足包装保护功能、便利功能、美

化功能和提升附加值功能等语意的表达，最终达到人

与人、人与物的良好沟通。同时，它还打破了目前包

装信息传达仅靠外表装潢来传达的思维定势，让包装

多了一个传达信息的渠道，为包装设计师对包装空间

形态的设计提供了方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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